——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七月
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韩国短期商务签证须知

1、 签发对象       

1、为设立企业在韩国的分公司，外国投资企业进行筹备工作或与韩国内分公司进行业务联络者.
2、应韩国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邀请入境，欲与韩国公司签订购买合同、进行市场调查、商务洽谈等活动者.
3、以安装、保修、验收进出口机器以及学习操作方法等目的短期逗留者4.以与此类似的其它目的短期逗留者
☆持有C-2(短期商务签证)4次以上访韩的人，则只需提供在职证明（原件）、申请人所在公司营业执照（复印件) ★但须提交1-5项
二、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：
1、韩国签证申请表

2、有效因私护照（护照首页复印件1份）；

3、护照用照片1张（彩色免冠照片）；

4、身份证正反面和户口本复印件（复印件2份）；

5、暂住证或居住证复印件（非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福建户籍人员提供，复印件2份）；

6、个人简历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
7、申请人所属公司的在职证明(用公司抬头纸写，盖公司公章，注明工作期限、职位、收入等内容)或派遣证明原件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
8、申请人所在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复印件2份）
三、邀请方提供的材料:

1、邀请函(须含有详细邀请事由、回国保证等内容) 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
2、邀请的韩国公司的事业者登录证明（法人登记簿誊本）或固有号码证（复印件2份）
3、纳税事实证明(要记载纳税项目和纳税金额的纳税事实证明) （复印件2份）
4、可证明商务目的的资料(购买合同、进出口资料等) （复印件2份）
5、印鉴证明原件（复印件2份）
四、签证注意事项

1、办理时间需十三个工作日,签证费为550元/人；
2、签证能否批出属于各国主权，所有签证申请获准与否取决于韩国领事馆；

3、申请人须如实提供和填写各种申请材料；

4、请勿钉申请表和材料，在递交申请时请除去书钉；

5、领事馆在审核时，根据需要有可能追加材料。若申请人预先购买了机票而签证未能正常签出，本中心概不负责。
地址：

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（大堂左侧）9楼912－914  电话：25310995、25310997
龙岗区清林中路77号海关大厦西座14楼14房  电话：89620008、89620018

网址：WWW.SZWAISHI.COM
